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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旅游客运服务质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上旅游客运服务质量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服务基础条件、设施设备和环境要求、接

待服务要求、营运安全要求、服务管理要求、投诉处理管理要求、服务质量考评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经营资质的海上旅游客运服务组织，其它在内河、湖泊、

水库上运营的服务组织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9664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GB 9670 商场（点）、书店卫生标准

GB 9673 公共交通工具卫生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3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3部分:客运货运符号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 16557 海船救生安全标志

GB/T 16890-2008 水路客运服务质量要求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421（所有部分）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JT/T 471 交通客运图形符号、标志及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890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上旅游客运服务企业

依法取得从事海上旅游客运服务经营资格的组织，包括海上旅游客运企业及与之相配套的码头经营

企业。

3.2

海上旅游船

为乘客提供游览、观光、娱乐、运送等旅游服务，航行于海南省沿海及岛屿之间的船舶。

4 服务基础条件

4.1 船舶

4.1.1 海上旅游船的设计建造应包含涉及船舶的稳定性、消防、救生、通信、航行安全与环保要求等

相关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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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船体外观设计应与航行海域周边环境协调。

4.1.3 观光旅游船宜设客舱和甲板观光区，客舱布局适于观光，甲板有安全防护设施。

4.1.4 设施设备均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和授权机构的要求。

4.1.5 海上旅游船应具备海事、船检、水路运输等管理部门颁发且有效的相关资质证书。

4.2 码头

4.2.1 具备海上旅游经营码头靠泊条件。

4.2.2 码头或浮动设施应满足设计安全要求，在显著位置明示乘客安全须知。

4.2.3 旅游客船停靠的码头或浮动设施应经相关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核发经营许可，方可投入使用。

4.3 人员

4.3.1 船员应持有相应，有效的资质证书。

4.3.2 应根据船舶提供的旅游服务功能，配备具有相关资质的工作人员。

5 设施设备和环境要求

5.1 船上服务设施设备

5.1.1 海上旅游船上的座椅应牢固舒适，旅游客舱安全便捷。

5.1.2 上下船通道及船内通道畅通。宜设置无障碍通道，配备轮椅等服务设备。

5.1.3 载客 12 人（含）以上且航行时间在 60 分钟以上的海上旅游船应设卫生间，卫生间应干净、整

洁，宜配洗手液、卫生纸。

5.1.4 航行时间在 2小时以上的海上旅游船应设综合服务台。

5.1.5 宜配置影像设备。

5.2 船容船貌

5.2.1 船名、船号清晰、醒目。

5.2.2 船体外观整洁、美观，护栏、甲板、墙壁色泽常新。

5.2.3 走廊、地板等干净、无积水，地面采取有效防滑措施。

5.3 舱室环境

5.3.1 布置美观、陈设得当。

5.3.2 室内通风良好，空气清新无异味。

5.3.3 室温应保持在人居适宜的范围内。

5.4 服务场所卫生环境

5.4.1 服务场所的用品应符合相应卫生标准的要求。

5.4.2 客舱和公共区域应符合 GB 9673 的要求。

5.4.3 设有餐饮服务的海上旅游船，其吧台、餐厅（厨房）应符合 GB 16153 的要求。

5.4.4 设有文化娱乐功能的海上旅游船，其文化娱乐场所（多功能厅、舞厅）应符合 GB 9664 的要求。

5.4.5 设有小商店（小卖部）的海上旅游船应符合 GB 9670 的要求。

5.4.6 应设置禁烟标志。

5.4.7 应设置密闭的分类生活废弃物回收箱（筒），做好船舶垃圾的日常收集、储存和处理工作，不

得将废弃物丢弃海中。

5.4.8 卫生洁具完整、清洁且无污垢、无积水、无异味。

5.5 候船服务设施设备

5.5.1 应合理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候船厅、停车场地，道路畅通。

5.5.2 接待区域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应设置与规范相适应数量的座椅。服务指南和导向图，服务台、

气象海况信息发布牌与广播系统等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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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应具备良好的卫生条件，整洁明亮，温湿度适宜，所有用具用品应保持干净。

5.5.4 应配备卫生间，保持卫生洁具完整、清洁且无污垢、无积水、无异味。

5.5.5 应配备与出航海上旅游船和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保持通信畅通的设施设备，并有效使用。

5.5.6 各种引导标识（引导牌、指示牌等）内容明确，设置合理，应使用规范的中、英文标识。

5.5.7 应设置小件物品寄存保管处或配置自助式寄存箱（柜）。

5.5.8 宜配备影像设备和监控设备。

6 接待服务要求

6.1 服务人员要求

6.1.1 遵守职业道德，坚守职业纪律，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6.1.2 熟悉船上各项服务业务和船舶安全相关知识，了解旅游航线沿途景点，具备讲解服务的能力，

能妥善处理各项紧急情况（救生、消防等），冷静不慌乱。

6.1.3 服务规范，礼貌友好，面带微笑，细致耐心。

6.1.4 服务时讲普通话（除要求讲本地方言外），能提供英（外）语会话服务。

6.1.5 规范穿着工作服，佩戴标志和工作牌，服饰整洁，仪表端庄。

6.2 信息服务

6.2.1 海上旅游客运服务组织应利用公共媒体向社会发布航线、航班信息、航经景点、票价及售票地

点等服务信息，信息内容应真实、完整、有效。

6.2.2 售票场所应公布航线、航班、票价表以及免票条件、半票、团体票和退票办理等信息。宜提供

旅游指南和旅游景区（点）宣传资料。

6.2.3 候船场所应宣传乘船常识和安全知识，应提供乘客须知（含乘船常识、安全常识、禁带物品等）。

6.2.4 服务场所应设置平面示意图并合理设置导向标志，危险区域应设警示或安全标志，非工作人员

禁区应设禁止标志。

6.2.5 服务台值班员在营运时应及时引导、接待乘客，答复咨询。

6.2.6 设有服务场所的旅游船应公示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6.2.7 服务场所标志的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3、JT/T 471 相关条款的要求。

6.2.8 船上应提供咨询、讲解服务。

6.3 接待服务

6.3.1 应提供上、下船迎、送服务。

6.3.2 应按核准并公示的航线、航班运营，履行服务承诺。

6.3.3 对乘客中老人、儿童、孕妇、残障者等给予相应的帮助。

6.3.4 应配有急救箱，提供救助服务，能进行晕船、呕吐等应急处理。

6.3.5 尊重乘客的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

6.3.6 宜为乘客提供有海南特色的旅游纪念品销售服务。

6.4 讲解服务

6.4.1 讲解内容

6.4.1.1 开船前应介绍当次航班的运行时刻、安全乘船等事项。

6.4.1.2 开船后应致迎客词，介绍船上的基本情况、航行路线、船上活动安排、提供服务等事项。

6.4.1.3 航行中应讲解和提示安全注意事项和环保要求。

6.4.1.4 航行中应介绍沿线海域特色、名胜古迹、人文景观、民间传说等知识。

6.4.1.5 航行结束前应致欢送词、提示旅客带好随身携带的物品。

6.4.1.6 讲解内容积极、健康。

6.4.2 讲解要求

6.4.2.1 讲解服务（含广播讲解）应文明规范，内容丰富，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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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能提供英（外）语讲解服务。

6.4.2.3 讲解员应向乘客预告著名景点到达的时间，抵近时予以现场指点，重点讲解。

6.4.2.4 广播讲解宜伴随和谐的背景音乐，营造良好氛围。

6.4.2.5 可设置电子讲解设备。

7 营运安全要求

7.1 海上旅游船应有上、下船安全设备及安全措施，避免乘客伤亡和落水事故发生。在主要走廊、公

共场所和客舱等场所张贴应急应变部署表。

7.2 按照要求配备足够的消防、救生设施设备，并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7.3 应有禁止乘客携带危险品的宣传和安全检查设备。

7.4 候船和上下船场所的安全设备应符合 GB/T 16890-2008 中的 7.3 的要求。

7.5 船员应持证上岗，规范操作，保证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

7.6 为航行旅游船购买《国内水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并提醒乘客购

买相关保险。

7.7 游船的营运航区和航线应与船舶运营证相符合。

7.8 海上旅游船的航行应符合法定的开航条件，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不得擅自航行。

7.9 海上旅游客运服务企业应有健全的安全责任制度、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以及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等安全管理与经营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

7.10 执行安全规章制度，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做好防火、防盗、防滑、防落水等

工作，建立工作台账。

7.11 不得在超载、超范围、超抗风等级情况下航行。

7.12 海上旅游船上的安全标志应齐全、醒目，各处通道畅通，重点部位有中英文警示牌。相关标志分

别符合 GB 2894、GB 13495、GB 16557 的要求。

8 服务管理要求

8.1 应按 GB/T 19001 的要求，建立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宜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8.2 应编制包括服务和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要求、操作规程、主要工作职责等内容的员工手册，做到员

工人手一册并有效实施。

8.3 应按有关旅游业质量管理的要求，制定海上旅游船质量管理细则、乘客监督、服务质量调查等相

关制度，持续地改进服务工作。

8.4 应定期开展员工岗位培训、业务学习、技术练兵，并保存记录。

8.5 宜按 GB/T 24421（所有部分）建立健全包括通用基础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服务标准体系。

9 投诉处理管理要求

9.1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和邮箱等联系方式，设置乘客意见本（箱）。

9.2 投诉电话应保持畅通，投诉受理热情，并详细记录投诉事宜。

9.3 应及时处理投诉意见，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游客。

9.4 应建立投诉统计分析制度，制定投诉事项改进措施。

10 服务质量考评标准

10.1 等级评定工作由评定机构委派的检查员组成评定组承担。

10.2 海上旅游客运服务质量考核评分表见附录 A，总分按 1000 分计，最终得分折算成百分制。

10.3 得分计算按以下公式计算：

100
1000


 N
CS＝

其中：S——为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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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审查得分；

N——为不涉及项目总分。

10.4 附录 A中“四、安全要求”扣分不得超过 20%，扣分超过 20%的不参加评级。

10.5 客运企业不涉及的评分表内容，可按百分比折算最后得分计后再计分。

10.6 计分达到 90 分（含）以上为 5A，计分达到 80～89 分为 4A，计分达到 70～79 为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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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上旅游客运服务质量考核评分表

单位名称： 总得分：

项目 评定内容 标准分 检查记录 扣分 得分

一、设施设备和环境（300 分）

1.船上服务设施设备 60分

1.1 舱室内桌椅（沙发）等摆放整齐、布局有序。 10 分

1.2 座椅完整无损、牢固舒适、洁净无污迹。 10 分

1.3 船上通道无障碍物，通行顺畅。 10 分

1.4 主要通道、客舱等场所公示应急部署表，完整清晰，及时更行。 10 分

1.5 综合服务台能满足乘客基本需求。 10 分

1.6 舱内无可使人致伤的尖锐凸起物，非金属物应具有阻燃能力。 10 分

2.船容船貌 30分

2.1 船名、船号清晰、醒目。 10 分

2.2 船体整洁、美观，无污迹、破损。 10 分

2.3 甲板、护栏、地板等干净、无积水、污油，地面有防滑措施。 10 分

3.舱室环境 30分

3.1 舱室玻璃整洁、透明无污迹、破损，无漏水现象。 10 分

3.2 舱内物品陈设整齐有序，无杂乱感。 10 分

3.3 舱室内空气流通、温度适宜，无闷热感，无异味。 10 分

4.服务场所卫生环境 100分

4.1 室内桌椅、窗帘、地毯等用品质量符合标准要求，清洁无污渍。 10 分

4.2 室内无浮尘、积灰；采光，照明、噪音等符合卫生要求。 10 分

4.3 公共区域地面整洁无杂物，污垢。 10 分

4.4 厨房、餐厅、吧台整洁，无污垢油渍；餐、茶具符合卫生要求。 10 分

4.5 文化娱乐场所（多功能厅、舞厅）整洁，地面洁净无杂物。 10 分

4.6 所出售的商品符合质量、卫生标准。 10 分

4.7 舱室、吧台、餐厅、娱乐场所等均有醒目的禁烟标志。 10 分

4.8 有密闭垃圾桶（箱）等垃圾分类收集装置，垃圾无散落。 10 分

4.9 有禁止向海域抛掷废弃物的告示牌。 10 分

4.10 卫生间内洁具清洁，冲水正常，无污垢，无异味。 10 分

5.候船服务设施设备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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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车位与经营规模相适应，道路畅通。 10 分

5.2 接待区域布局合理、功能齐备。 10 分

5.3 设置服务指南和导向图，服务台提供问询、寄存等服务。 10 分

5.4 气象海况发布牌和广播系统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10 分

5.5
具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室内整洁明亮，温湿度适宜，所有用具

物品干净、整洁。
10 分

5.6 卫生间洁具完整、清洁，无污垢、无积水、无异味。 10 分

5.7
与出航海上旅游船和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保持通信畅通的设施设

备完好并有效使用。
10 分

5.8
各种引导标识（引导牌、指示牌等）内容明确，设置合理，使

用规范的中、英文标识。
10 分

二、接待服务（340 分）

6.服务人员要求 140分

6.1 统一着装、统一工号牌，有职务岗位区分。着装整齐，洁净。 20 分

6.2
员工装扮得体，不留长指甲；男员工不留长发、长须；女员工

淡妆。
20 分

6.3 行为举止端庄大方、站姿端正、面带微笑；服务耐心细致。 20 分

6.4
准确使用普通话，有需要时能提供本地方言、英（外）语会话

服务。
20 分

6.5 熟悉本岗位的服务内容、工作流程，航班线路及途径景点等。 20 分

6.6
熟悉救生设备及存放位置、使用方法。能妥善处理各项紧急状

况（救生、消防等）。
20 分

6.7 熟练掌握游船服务工作程序、服务质量要求。 20 分

7.信息服务 120分

7.1
有布告栏、公共媒体等公示航线、班期、途经景点、票价等信

息，并及时更新。
20 分

7.2 明示服务起止时间、不随意减少或间断服务时间。 20 分

7.3 场所平面示意图及导向标志符合标准要求，清晰、明确。 20 分

7.4 乘客禁入区或危险区有醒目的警示标志。 20 分

7.5 提供景点导游图、相关旅游指南和宣传资料。 20 分

7.6 有安全和环保知识宣传，提供游客须知。 20 分

8.接待服务 80分

8.1 有上、下船迎、送服务，热情主动、对特殊乘客给予相应帮助。 20 分

8.2
免费提供饮用水，有偿供应饮料、茶点及特色纪念品，明码标

价，质价相符，诚信服务。
20 分

8.3 按核准并公示的航线按时按点发班，履行服务承诺。 20 分

8.4 配有急救箱，能及时提供救助服务。 20 分

三、讲解服务（1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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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讲解服务 160分

9.1 登船致迎客词，介绍基本情况、行程、安全须知等事项。 20 分

9.2 介绍救生设备的存放位置、使用方法，并演示。 20 分

9.3 航行中应讲解安全注意事项和环保要求。 20 分

9.4
航行中介绍航线海域特色，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等，讲解内容

丰富、积极、健康。提供英（外）语讲解服务。
20 分

9.5 乘客上下船有迎宾曲、欢送曲音乐伴播，航行中有背景音乐。 20 分

9.6 讲解员熟悉全程各景点解说词，能主动解说、答复咨询。 20 分

9.7 离船时提醒游客携带随身物品。 20 分

9.8 讲解设备完好，播音清晰无杂音、失声现象。 20 分

四、安全要求（100 分）

10.安全要求 100分

10.1
海上旅游船应有上、下船安全设备及安全措施，避免乘客伤亡

和落水事故发生。
10 分

10.2 足额配备完好的救生消防设施设备，洁净无异味。 10 分

10.3 有禁止乘客携带危险品的宣传和安全检查设备。 10 分

10.4 具备有效的相关资质证书（船舶、船员、码头）。 10 分

10.5
购买《国内水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

担保，并提醒乘客购买相关保险。
10 分

10.6
遵守有关海上交通安全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船舶航行、

停泊和作业安全。
10 分

10.7
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应急

救援预案演练，保存记录。
10 分

10.8 有防火、防盗、防滑、防落水等措施。 10 分

10.9 无超载、超抗风等级、能见度不良等航行。 10 分

10.10
应急通道畅通，安全标志齐全、醒目，重点部位有中英文警示

牌。
10 分

五、服务管理与投诉（100 分）

11.服务管理要求 50分

11.1 按 GB/T 19001 的要求，建立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10 分

11.2 定期开展员工岗位培训、业务学习、技术练兵，并有记录。 20 分

11.3 现场抽查顾客满意度。 20 分

12.投诉管理 50分

12.1 醒目公示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和邮箱等联系方式。 10 分

12.2 投诉电话畅通，投诉受理热情，详细记录投诉事宜。 20 分

12.3 及时处理投诉意见，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乘客。 10 分

12.4 有投诉统计分析制度，投诉事项改进措施。 10 分



DB46/ T306—2015

9

六、加分项（200 分）

13、加分项

13.1 有无障碍通道，提供轮椅服务。 20 分

13.2 船舶配置影像设备。 20 分

13.3 分设客舱和甲板观光区。 20 分

13.4 卫生间配有洗手液、卫生纸。 20 分

13.5 设置电子讲解设备。 20 分

13.6 候船场所配置影像设备。 20 分

13.7 提供有海南特色的旅游纪念品销售服务。 20 分

13.8 售票场所提供旅游指南和旅游景区（点）宣传资料。 20 分

13.9 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 分

13.10 建立包括通用基础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服务标准体系。 20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